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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2009年）

发表时间：2012-03-09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

中关工委〔2009〕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集团公司)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会)，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2010年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2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

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总结全国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展示成就，表彰先进，

树立典型，推进工作，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决定联合召开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表彰和宣传一批在关心下一代工作

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拟定于2010年二季度在京召开。现将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集团公

司)、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集体和个人。

　　二、奖项设立

　　(一)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三)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

　　(四)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功勋奖；

　　(五)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

　　三、评选条件

　　(一)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

并成效显著；组织健全，制度完善，队伍稳定，活动经常，老同志积极性得到充分发

挥，“五老”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创新；得到党政领导重

视，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社会影响好，群众认可度高。

　　(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认真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并积极

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有创新精神，因地制

宜、主动作为，积极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成绩突出。

　　(三)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的省、部级关工委的主要负责同志。

　　(四)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功勋奖：担任过关工委主要领导职务，在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老同志。



　　(五)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一贯重视并支持关心下一代工作，积极为开展

关心下一代工作创造条件的现职省、部级党政领导同志。

　　四、评选办法

　　(一)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评选，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

的方法。由省、部级关工委会同文明办共同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填写《全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附表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推荐表》(附

表三)各一式3份报送中国关工委办公室。

　　(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功勋奖、荣誉奖三项奖项由中国关工委、

中央文明办与有关单位协商确定。由省、部级关工委填写《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

贡献奖登记表》(附表四)、《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功勋奖登记表》(附表五)各一式3份

报送中国关工委办公室。

　　(三)各省(区、市、建设兵团、部队)关工委、文明办在开展评选先进工作的基础

上，重点推荐3个先进典型(先进集体1个，先进工作者2人)并附事迹材料(以2000字为

宜)各一式3份，签署意见后报送中国关工委办公室。

　　(四)参加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奖项评选的单位和个人，原则

上应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5年以上；省、部级关工委(包括办公室)不参加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的评选；各地应给予关工委机关专职干部一定的奖励名额，原则上不

超过15％。

　　五、有关要求

　　(一)此次评选表彰活动，是全国各级关工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若干意见》精神、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总结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推进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深入开展

的一项重要举措。希望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对待、积极参选，各地关工委领导同志，

要精心组织，严格筛选，确保质量。

　　(二)大力做好宣传工作，要把这次评选先进的过程作为宣传先进、学习先进、动

员更多的老同志广泛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过程，作为推进关工委工作的动力。

　　(三)请将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推荐意见和附表(二、三、四、

五)及重点推荐的先进事迹材料，于2010年3月15日前报送中国关工委办公室。

　　联系人：陈田夏以群

　　电话：(010)65598583／65236553

　　65135566转2625／2620

　　传真：(010)65236553／6559858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

　　邮编：100010

　　附表：

　　一、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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